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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规划局文件 
 

济规政〔2019〕1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规划局 
无需规划审查审批事项清单》的通知 

 

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分局： 

《济南市规划局无需规划审查审批事项清单》已经局长办公

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抓好执行落实。 

 

附件：《济南市规划局无需规划审查审批事项清单》 

 

 

济南市规划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8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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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济南市规划局 
无需规划审查审批事项清单 

 

为进一步精简规划审查审批事项、切实减负便民，促进我市

营商环境优化，依据《城乡规划法》、《济南市城乡规划条例》及有

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并公布本《清单》。 

在济南市城市规划区内，开展以下不涉及建筑物主体外框架

结构性调整的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可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及国家、

省、市有关政策规定，直接向主管部门申办手续，无需办理规划审

查审批手续。 

一、装饰装修活动 

1.除规划有特殊要求的重点地区、标志性建筑之外，其他建筑

的保温层、外墙装饰、建筑物顶部等的材料更换、更新、维修、涂

刷； 

2.按照相关政策标准要求增加节能设施、无障碍设施、消防设

施的； 

3.项目用地范围内“四供两排”设施及其管道的改造； 

4.因实际使用需要，仅调整建筑内部空间分割的； 

5.其他室内装饰装修活动。 

二、物业管理活动 

1.物业管理单位统一设置的非机动车停车、阳台防水防雨、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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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门岗、人行出入口等设施； 

2.不影响相邻关系和交通安全的围墙、围栏等的修缮、调整、

开口等； 

3.利用公共空间设置地面停车位的； 

4.车库内的机动车车位施划与调整； 

5.其他按照物业管理法律法规规定，开展的保障物业服务的

体育、文化、休闲活动设施安装更换等活动。 

三、设备安装活动 

1.不新增建设用地、不突破原用地规划条件的“零土地”技改

项目； 

2.利用商业、办公等建筑附属的地上、地下公共停车空间，设

置节水型洗车服务设施的； 

3.通讯铁塔和信号中转装置、电力塔杆等的安装； 

4.不改变管线轴位、管径的地下管线局部更新； 

5.设置交通信号灯、护栏、电子警察等道路交通管理设施； 

6.设置各类标志、标线、界桩、监测和监控设施； 

7.其他不单独占用建设用地、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设备安装

活动。 

四、产业发展活动 

1.实体经济（工业、仓储、物流等）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设备安

装和厂房内部空间调整； 

2.符合产业政策要求，利用工业厂房等老旧建筑，不改变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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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和建筑主体结构，开展创意文化展示等活动的； 

3.符合政策规定，利用既有建筑，阶段性开展养老便民服务活

动的； 

4.在商业商务用地内依法建设的商务办公、商业设施建筑，

其低层部分（含裙房、主楼与裙房对应楼层）办公与商业功能的调

整变更； 

5.因项目施工需要，在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合理设置的临时

工棚、施工人员宿舍等。 

五、环境整治提升 

1.不改变道路线型的道路维修活动； 

2.区、镇、街办组织开展的拆墙透绿、围墙改造等活动； 

3.设置文化墙、景观宣传设施、施工区域围挡等； 

4.公交站台设施和路边报亭、遮阳设施等； 

5.附属于公共建筑或院落的小型雕塑、假山水池等景观设施； 

6.其他按照市、区统一部署要求开展的环境整治提升活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济南市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8 日印发 


